

附件1
溧水区2025年省级农产品加工能力提升
项目申报指南
一、目标任务
通过项目逐步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加工设备设施投入，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
二、支持主体（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建设主体应为区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承担中晚熟大蒜产业集群2020-2022年度、苏系肉鸡产业集群 2021-2023年度、小龙虾产业集群2022-2024年度、稻米产业集群2023年度项目但尚未完成建设的主体，承担2023年度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政策项目但未完成建设的主体，不得参与2025年度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农产品加工能力提升项目建设。
三、支持内容
支持农产品加工能力提升和转型升级，重点支持引领型、带动型农业龙头企业在精耕深耕细分领域，突出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健康食品、功能食品、冻干食品、未来食品、功能物提取等领域，发展高附加值、深层次、全方位利用的精深加工，尽量避免低端、低效、重复投资。具体支持农产品加工设备购置升级和“智改数转网联”、开展加工技术和加工产品创新(用于研发创新设备购置升级)等。
四、补助标准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最高不超100万元，省级补助比例不超过总投资30%、各级财政累计补助比例不超过总投资50%；同一项目主体不得重复立项。
五、相关要求
1.财政资金补助方式为先建后补。原则上支持2025年1月1日以后至项目建设截止期间的建设内容，原则上最迟不得晚于2026年7月31日完成建设。财政资金不得用于楼堂馆所、市政道路、农村公路、厂房车间等各类基建支出，不得用于第三方项目咨询服务费用、人员工资等及其他一般性支出，不得用于已纳入农机购置补贴等普惠性补贴范围内容，不得用于一次性物料或耗材支出、不得用于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
[bookmark: _GoBack]2.项目的立项、实施、指导检查、验收等环节符合项目管理要求；项目相关制度健全；建设内容编制客观科学；资金使用范围合理。项目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设，且项目完成质量需达到项目计划的质量水平。
3.项目单位要建立项目专帐，实行专帐核算，切实做到专款专用，补助资金不得用于与项目建设无关的支出，超过1万元的支出必须使用银行转帐，不得使用大额现金支付。
4.项目建设接受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和镇街农业服务中心对项目的监督管理；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变更项目建设内容的，须向镇街农业服务中心提出变更申请，经区农业农村局同意批复后方可变更，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内容的，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取消项目，三年内禁止申报农产品加工相关项目。
